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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股票简称：中船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２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９

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在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了

《

中船江

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

江南造船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江南

集团

”）

拟将持有的本公司

３４％

的股权无偿划转给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船集团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

《

关于核准中

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公告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

证监

许可

［

２０１３

］

３０２

号

），

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

１

、

中国证监会对中船集团公告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无异议

。

２

、

核准豁免中船集团因国有资产行政划转而持有中船股份

１６２

，

６６６

，

０５９

股

，

约占中船股份总股本的

３４％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后

，

中船集团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６２

，

６６６

，

０５９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４％

，

江南集

团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８

，

７２７

，

５２１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

，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船集团

，

未发生变更

。

本次国有股权划转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

公司

将密切关注国有股权划转事宜

，

并就进展情况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

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收购人声明

一

、

本报告书系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

及其他相关法律

、

法规及

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

二

、

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本收购

人在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本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中船江

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

三

、

本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本公司内部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

四

、

本次收购涉及国有股权划转事宜

，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出具

《

关

于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

》（

国资产权

【

２０１３

】

７１

号

），

核

准了本次收购

。

五

、

本次收购涉及豁免要约收购事宜

，

已经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中国船舶工业集

团公司公告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３０２

号

）。

六

、

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

的专业机构外

，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

释或者说明

。

重大风险提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收购方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的

２０１２

年财务报告正由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进行审计

，

相关工作尚未完成

。

收购方经审计的财务报告预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底对外正式披露

。

因此

，

从

提供财务数据及时性的角度出发

，

本报告书仅提供了收购方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

待收购方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财务报告对外正式披露后

，

收购方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将在本报告书中予以

补充披露

。

本收购方及全体党组成员保证本报告书中所引用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

，

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意义

：

收购方

、

本收购人

、

中船集

团

、

本公司

指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股权划出方

、

江南集团 指 江南造船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公司

、

中船股份 指 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０７２

）

中国船舶 指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１５０

）

广船国际 指 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６８５

）

本次收购

、

本次股权划转 指

收购方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取得中船股份

１６２

，

６６６

，

０５９

股国有法人持股的交易事项

本报告书 指

《

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

、

收购人基本情况

名称

：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注册地

：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

胡问鸣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６

，

３７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１９１７

经济性质

：

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

：

国有资产投资

、

经营管理

；

船舶

、

海洋工程项目的投资

；

舰船水上

、

水下武器装备

、

民用船

舶

、

船用设备

、

海洋工程设备

、

机械电子设备的研究

、

设计

、

开发

、

制造

、

修理

、

租赁

、

销售

；

船用技术

、

设备转

化为陆用技术

、

设备的技术开发

；

外轮修理

；

物业管理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

易

；

承包境外船舶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

技术开发

、

技

术转让

、

技术服务

、

技术咨询

。

成立日期

：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

国地税沪字

３１０１１５７１０９２４４７８

号

通讯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１

号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８６１１１８

传 真

：

０２１－５８７９０６００

二

、

收购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

（

一

）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

由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

，

同时国务院国资委也是本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

二

）

股权结构及股权控制关系情况

本公司主要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

注

：

方框涂有背影的为上市公司

。

（

三

）

下属企业情况

１

、

纳入合并范围的企业基本情况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

万

元

）

持股比

例

（

％

）

１

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 上海

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

验发展

２８

，

７２１．４６ １００

２

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 北京

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

验发展

１０

，

４６７．７３ １００

３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第十一研究

所

上海

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

验发展

２

，

６０５．００ １００

４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船舶系统工

程部

北京 船舶系统工程研究

２１

，

２０３．０２ １００

５

中国船舶工业机关服务中心 北京

机关办公服务和机关

职工生活服务

４

，

４４０．３２ ５０

６

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 上海

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

验发展

１

，

１９３．９０ １００

７

九江精密测试技术研究所 九江

仪器仪表

、

精密测试

设备制造和检测

９

，

７４７．８８ １００

８

广州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 广州

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

验发展

２

，

３０６．４９ １００

９

北京船舶工业管理干部学院 北京 其他未列明的教育

６２０．３５ １００

１０

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 北京

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

批发

３３

，

３５５．０２ ５０

１１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金属船舶制造

１３７

，

８１１．７６ ６１．０６

１２

中船西江造船有限公司 柳州 金属船舶制造

１３

，

４９３．２９ １００

１３

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 投资管理

２１

，

８８８．００ １００

１４

中船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 工程勘察设计

９

，

９８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５

中船华南船舶机械有限公司 梧州 船配设备制造

１７

，

８３３．００ １００

１６

中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 贸易经纪与代理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７

中船桂江造船有限公司 梧州 金属船舶制造

７

，

８９４．８３ １００

１８

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 工程勘察设计

２８

，

９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９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 财务公司

６１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

镇江中船设备有限公司 镇江 船配设备制造

３４

，

４２２．０１ １００

２１

《

游艇

》

杂志社 北京 期刊出版

８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２

上海中船长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

船厂工程建设项目的

发包

、

管理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３

上海扬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上海 旅行社

５００．００ ８６

２４

上海瑞舟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 房地产开发经营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２

２５

上海瑞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 房地产开发经营

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６

上海卢浦大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 市政公共设施管理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２７

上海江南造船厂 上海 船配设备制造

３０

，

９４０．８５ １００

２８

上海华舟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 房地产开发经营

１

，

５００．００ ５１

２９

上海航海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 船配设备制造

６

，

９６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０

上海船厂船舶有限公司 上海 金属船舶制造

９７

，

６９２．８４ １００

３１

上海船舶工业公司 上海

船舶及船用机电产品

设计

、

建造修理

１

，

４６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２

南京中船绿洲机器有限公司 南京 船配设备制造

１７

，

４７４．２９ １００

３３

九江中船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九江

舰

、

船

、

陆用消防系统

制造及销售

５９５．２７ １００

３４

九江中船长安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湖口

工业管道阀门

、

消防

器材等的生产销售

３

，

２４９．８１ １００

３５

九江海天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瑞昌 船配设备制造

２

，

９５２．００ １００

３６

九江船舶工业公司 九江 金属船舶制造

８４０．９３ １００

３７

江西中船航海仪器有限公司 瑞昌

导航

、

气象及海洋专

用仪器制

６

，

９９１．３９ １００

３８

江西朝阳机械厂 彭泽 船配设备制造

２

，

０１４．００ １００

３９

江南造船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 金属船舶制造

１３４

，

８４０．０１ １００

４０

华联船舶有限公司 香港 贸易经纪与代理

９

，

２１５．４８ ５０

４１

中船华海船用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 船配设备制造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２

沪东中华造船

（

集团

）

有限公司 上海 金属船舶制造

１０６

，

８９４．１１ １００

４３

海鹰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无锡

导航

、

气象及海洋专

用仪器制

５

，

４０７．０４ １００

４４

广州中船龙穴造船有限公司 广州 金属船舶制造

２７２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４５

广州中船黄埔造船有限公司 广州 金属船舶制造

１０４

，

３００．０１ １００

４６

广州中船船用柴油机有限公司 广州 船配设备制造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７

广州造船厂有限公司 广州 金属船舶制造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８

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 金属船舶制造

８８

，

４５４．９８ １００

４９

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金属船舶制造

６４

，

３０８．０９ ３５．７１

５０

广州船舶工业公司 广州

船舶及其辅机等的设

计

、

加工

、

修理

１

，

３７０．９４ １００

５１

北京中船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 科技中介服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２

安庆中船柴油机有限公司 安庆 船配设备制造

２１

，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３

广州中船南沙龙穴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广州

船厂工程建设项目的

发包

、

管理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４

中国船舶报社 北京 新闻业

１００．００ ５０

５５

中国船舶工业离退休干部局 北京 其他未列明的服务

－ ５０

注

：

上表中持股比例未超过

５０％

的企业

，

由于本公司具有实质控制权

，

故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

２

、

合营企业的基本情况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

比例

（

％

）

１

上海瑞博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 房地产开发经营

５０

２

上海瑞明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 房地产开发经营

５０

３

中船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 房地产开发经营

５０

４

上海中船三井造船柴油机有限公司 上海 制造业

１５

５

安庆大发柴油机金属结构有限公司 安庆 钢结构

５０

６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南特种涂装实业有

限公司

广州 船舶涂装

２５

７

上海沪东三造船舶配套有限公司 上海

造船和金属结构件

设计等

６０

８

江阴华尔新特种涂装有限公司 江阴 船舶涂装

４０

９

江阴华盛钢材预处理有限公司 江阴 船舶建造钢材处理

４０

１０

江阴华昌钢材涂装公司 江阴 钢材涂装

４０

１１

顺达船务有限公司

利比里亚共

和国

轮船持有及租赁

５０

１２

广州中船远航船坞有限公司 广州 制造业

５４

注

：

本公司对上海沪东三造船舶配套有限公司及广州中船远航船坞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均超过

５０％

，

但

根据合资协议本公司和协议方共同决策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活动

，

故纳入合营企业范围

。

３

、

联营企业的基本情况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

例

（

％

）

１

正茂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船舶配套

４５．１３

２

上海华润大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 修船

４０．００

３

上海绿谷沪东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医院管理

３０．８６

４

上海沪东造船阀门有限公司 上海 船用阀门

４５．４５

５

上海沪船新事业发展总公司 上海浦东

机械配件加工制造

，

特种劳防

用品的生产等

３７．２０

６

上海东华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

教育投资及管理

，

系统内部培

训

，

非标钢结构件的加工制造

等

４１．７１

７

上海沪船横森钢结构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 钢结构制造等

４４．００

８

上海中船宝钢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 钢材加工

５０．００

９

上海江南造船修船有限公司 上海 修船

２５．００

１０

上海南林仓储公司 上海 船舶物资仓储

５０．００

１１

镇江中船瓦锡兰螺旋桨有限公司 镇江 船舶配套

４５．００

１２

上海大川元干燥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 设备制造

４９．００

１３

上海振南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上海 工程监理

３０．００

１４

上海东舟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 劳务派遣

、

劳务管理等

３０．００

１５

广州广船南沙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 船舶及港口清洁服务

３０．００

三

、

收购人主要业务情况及最近

３

年财务状况

（

一

）

主要业务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组建于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１

日

，

是中央直接管理的特大型企业集团

，

是国家授权投资

机构

。

中船集团是中国船舶工业的主要力量

，

旗下聚集了一批中国最具实力的骨干造修船企业

、

船舶研究

设计院所

、

船舶配套企业及船舶外贸公司

，

共有约

８０

家独资和持股企事业单位

。

造船是中船集团的主营业务

。

在军船方面

，

中船集团研制的产品几乎涵盖了我国海军所有主战舰艇

和军辅船装备

，

是中国海军装备建设的骨干力量

。

在民船方面

，

中船集团能够建造符合世界上任何一家船

级社规范

，

满足国际通用技术标准和安全公约要求

，

适航于任一海区的现代船舶

。

产品种类从普通油船

、

散货船到具有当代国际水平的化学品船

、

客滚船

、

大型集装箱船

、

大型液化气船

、

大型自卸船

、

高速船

、

液

化天然气船

、

超大型油轮

（

ＶＬＣＣ

）

及海洋工程等各类民用船舶与设施

，

船舶产品已出口到

５０

多个国家和地

区

。

在新的世纪

，

中船集团提出了

“

五三一

”

奋斗目标

，

即在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

年分别进入世界造船集团

“

五强

”、

“

三强

”

的基础上

，

到

２０１５

年力争成为世界第一造船集团

，

从而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

。

在做大做强造船主业的同时

，

中船集团积极发展壮大修船业

、

船用配套以及钢结构等非船业务

。

目

前

，

中船集团已进入航运

、

航天

、

建筑

、

电力

、

石化

、

水利

、

环保

、

冶金

、

铁路

、

轻工等二十多个行业

，

形成集装

箱

、

大型钢结构

、

冶金设备

、

陆用柴油机组

、

压力容器

、

Ｂ

超等一批重点产品

。

中船集团多元化经营的领域

，

已涉及贸易

、

航运

、

金融

、

房地产

、

桥梁建设等领域

，

已发展成为在中国造船行业独占鳌头

，

在多个行业领

域内快速发展的大型企业集团

。

（

二

）

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报表财务状况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２－９－３０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

２００９

年

总资产

１９８

，

３７０

，

２８７ １８８

，

５９６

，

６１９ １８１

，

４７７

，

４５４ １５９

，

１６９

，

２３６

净资产

６１

，

９２０

，

５８４ ６２

，

２８０

，

２４７ ５５

，

１８７

，

６０１ ４８

，

３２１

，

４８７

营业收入

５６

，

２９９

，

５０６ ９９

，

６３９

，

５６６ ８９

，

９８９

，

４８５ ７５

，

８７７

，

７５５

营业成本

４９

，

６９９

，

９８５ ８３

，

６０３

，

１１４ ７５

，

２７０

，

４９０ ６６

，

５８５

，

３８７

净利润

－７５１

，

５０２ ６

，

６７２

，

２２１ ５

，

５１２

，

７０９ ４

，

４４３

，

２７７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１％ １１．３６％ １０．６５％ ９．８３％

资产负债率

６８．７９％ ６６．９８％ ６９．５９％ ６９．６４％

四

、

收购人最近

５

年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本公司最近

５

年未受到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

，

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

五

、

收购人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胡问鸣 董事长

、

党组书记 中国 北京 无

吴强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张兆本 纪检组组长 中国 北京 无

孙云飞 副总经理 中国 上海 无

南大庆 副总经理 中国 上海 无

吴永杰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周明春 总会计师 中国 北京 无

孙伟 副总经理 中国 上海 无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均没有受到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的情况

。

六

、

收购人持有

、

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本公司目前持有

、

控制三家上市公司

，

分别为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

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

司和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其简要情况如下

：

（

一

）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

Ａ

股

６００１５０

）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沪东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

是经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以

“

船总生

（

１９９８

）

４１

号

”

文件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

体改生

（

１９９８

）

１７

号

”

文件批准

，

由原沪东造船厂

（

现已与原

中华造船厂合并成立沪东中华造船

（

集团

）

有限公司

）

和原上海船厂

（

现已变更为上海船厂船舶有限公司

）

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

于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２０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７

，

０００

万股

，

并于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主要业务为船舶及专用设备制造

、

修理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该公司总股本为

１３７

，

８１１．７６

万股

，

本公司持有

８４

，

１５２．３９

万股

，

占总股本的

６１．０６％

，

是中国船舶的控股股东

。

（

二

）

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

Ａ

股

６００６８５

，

Ｈ

股

０３１７

）

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由原广州造船厂独家发起

，

于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

７

日在广州注册登记成立

，

并于

同年

７

月

５

日改制为社会公开募集的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和

９

月

，

公司分别在香港

、

广州发行

Ｈ

股和

Ａ

股

，

Ｈ

股股票于同年

８

月

６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挂牌上市

，

Ａ

股股票于同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挂牌上市

。

主要业务为船舶制造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该公司总股本为

６４

，

３０８．０９

万股

，

本公司持有

２２

，

９６４．５８

万股

，

占总股本的

３５．７１％

，

是广船国际的控股股东

。

（

三

）

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

Ａ

股

６０００７２

）

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由江南造船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独家发起

，

以其下属的钢结构机械工程

事业部经资产评估确认后的国有净资产折股形成发起人股并通过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方式设立

。

１９９７

年

，

经

“

船总生

［

９７

］

４８５

号

”

文件和

“

体改生

［

９７

］

３０

号

”

文件批准

，

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设立

。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３

日

，

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

主要产品为大型钢结构

、

大型成套装备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该公司总股本为

４７

，

８４２．９６

万股

。

本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的控股子公司江南集

团持有中船股份

１９

，

１３９．３６

万股

，

占总股本的

４０．００％

，

是中船股份的控股股东

，

本公司为中船股份实际控制

人

。

七

、

收购人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

、

信托公司

、

证券公司

、

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本公司未有持有银行

、

信托公司

、

证券公司

、

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股

份达到

５％

以上的情形

。

第二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

、

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是中船集团拟通过国有股无偿划转对江南集团所持上市公司股份部分股份进行受让所引

起

。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

，

中船集团将成为中船股份的直接控股股东

，

对中船股份的管理与控制更加直

接

，

将提升中船股份管理层级

，

提升中船集团和中船股份的公司治理水平

，

更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发展

。

二

、

收购决定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中船集团召开办公会议

，

审议通过了

３４％

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

转议案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江南集团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将江南集团持有的中船股份

的

３４％

股份无偿划由中船集团持有

。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中船集团与江南集团订立了

《

关于无偿划转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

份的协议

》。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

国务院国资委出具了

《

关于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

关问题的批复

》（

国资产权

【

２０１３

】

７１

号

），

批准了本次股份划转

。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

中国证监会出具了

《

关于核准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公告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３０２

号

）。

三

、

关于股份锁定期及未来增持股份

江南集团前期做出承诺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三年内

，

若中船股份二级市场价格低于

３０

元

／

股

，

江南集

团承诺不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该部分股份

（

从公告之日起因分红

、

配股

、

转增等原因导致股

份或权益变化时

，

按相应因素调整该价格

）。

为支持上市公司发展

，

维护全体股东利益

，

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后

，

中船集团持有中船股份

３４．００％

股份

仍将继续履行承诺

。

鉴于中船股份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分别实施送股

、

转增

，

该价格调整为

２２．７３

元

，

中船集团出

具书面承诺如下

：

“

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若中船股份二级市场价格低于

２２．７３

元

／

股

，

中船集团承

诺不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本次股权无偿划转股份

（

从公告之日起因分红

、

配股

、

转增等原因

导致股份或权益变化时

，

按相应因素调整该价格

）。 ”

截止本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参与上述收购方案外

，

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中船集团无在二级市场增持中

船股份的相关计划

，

但中船集团将本着一贯大力支持上市公司业务发展的原则

，

在本次股权划转后继续

支持中船股份做大做强符合其定位的相关业务

，

具体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业务整合

、

资产注入等合法合规

的资本运作方式

。

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

、

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无偿划转实施前

，

本公司通过江南集团间接持有中船股份

４０．００％

的股份

，

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

，

本公司将直接持有中船股份

１６２

，

６６６

，

０５９

股股份

，

占其总股本的

３４％

，

通过江南

集团间接持有中船股份

６％

的股份

，

直接或间接合计持有中船股份

４０％

的股份

，

仍为中船股份的实际控制

人

，

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

二

、

本次无偿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划转方及被划转股份

本次股权划转的划出方为江南集团

，

本次股权划转的划入方为中船集团

。

本次股权划转中被划转股份为江南集团所持有的中船股份

１６２

，

６６６

，

０５９

股国有法人持股

，

占中船股

份总股本的

３４％

。

（

二

）

划转对价

本次股权划转为无偿划转

，

中船集团不向江南集团支付任何对价

。

（

三

）

审计基准日

本次股权划转的审计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划转股份按照经审计的审计基准日的账面价值确定

划转股份的价值

。

（

四

）

职工分流安置

本次股权划转不存在需要分流安置职工的情况

。

（

五

）

债务处置

本次股权划转不涉及债权债务的处理

。

中船集团

、

江南集团和中船股份的债权

、

债务及或有负债

，

仍

由中船集团

、

江南集团和中船股份各自享有和承担

。

（

六

）

协议责任

协议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其在本次无偿划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和责任

，

或在本次无偿划

转协议中所作的声明和保证不真实

，

均构成违约

，

违约方应依法赔偿另一方因此所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

。

（

七

）

协议生效

本次无偿划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

且本次股权划转获得国

务院国资委的批准之日起生效

。

（

八

）

股份划转的实施

本次股权划转相关的必要手续

，

包括但不限于

：

１

、

申请并获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关于本次股权划转的审核批复

；

２

、

申请并获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关于本次股权划转所涉及的要约收购豁免等手续

；

３

、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股权划转的合规性

；

４

、

向中央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权划转过户登记手续

；

５

、

江南集团应向中船集团交付财务资料等文件

；

６

、

双方各自进行必要的账务调整

；

７

、

办理必要的国有资产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在向中央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划转过户登记手续后

，

中船集团拥有划转股份

并且享有相应的中船股份股东权利

。

三

、

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情形的说明

本次股权划转的中船股份

１６２

，

６６６

，

０５９

股国有法人持股

，

将继续遵守江南集团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６

日作出的

有条件减持承诺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三年内

，

若中船股份二级市场价格低于

３０

元

／

股

，

江南集团承诺不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该部分股份

（

从公告之日起因分红

、

配股

、

转增等原因导致股份或权益变

化时

，

按相应因素调整该价格

）。

除上述有条件减持承诺之外

，

本次划转的股权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权利限制

，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

押

、

冻结

。

第四节 资金来源

根据中船集团与江南集团签署的

《

关于无偿划转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协议

》，

本次

国有股无偿划转不涉及资金来源问题

。

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

、

在股权划转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

，

收购人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改变或重大调整的计划

本次股权划转后

，

中船股份的业务定位将为

“

工程项目咨询设计及相关施工总承包

”。

二

、

在股权划转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

，

收购人对上市公司的重组计划

中船集团将本着一贯大力支持上市公司业务发展的原则

，

在本次股权划转后继续支持上市公司做大

做强符合其定位的相关业务

，

具体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业务整合

、

资产注入等合法合规的资本运作方式

。

三

、

收购人对上市公司董事会

、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本次股权划转后

，

暂无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等相关计划

。

四

、

收购人对上市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本次股权划转后

，

暂无对上市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

五

、

收购人对上市公司员工聘用计划进行修改的计划

本次股权划转后

，

暂无对上市公司员工聘用计划进行重大改变的计划

。

六

、

收购人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

本次股权划转后

，

暂无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

。

七

、

收购人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计划

本次股权划转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变化

。

上市公司未来的业务定位为

“

工程项

目咨询设计及相关施工总承包

”。

收购方将本着一贯大力支持上市公司业务发展的原则

，

在本次股权划转

后继续支持中船股份做大做强符合其定位的相关业务

，

具体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业务整合

、

资产注入等合

法合规的资本运作方式

。

如未来上市公司进行相关资产重组后则其业务和组织结构可能会产生相应的变

化

。

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

、

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前

，

中船股份具有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

与大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之间

在资产

、

人员

、

财务

、

机构

、

业务等方面保持独立

。

本次收购完成后

，

中船股份将依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继续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为保证与公司在人员

、

资产

、

财务

、

机构及业务上的独立

。

与此同时

，

中船集团对上市公司出具了

《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关于维护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

主要内容如下

：

中船集团不会因本次收购完成而损害中船股份的独立性

，

在资产

、

人员

、

财务

、

机构和业务上继续与

中船股份保持五分开原则

，

并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

不违规利用中船股

份提供担保

，

不非法占用中船股份资金

，

保持并维护中船股份的独立性

。

二

、

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本次收购完成前

，

中船股份已依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

制定了关联交易的

相关规定

，

对关联交易的原则

、

关联人和关联关系

、

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

关联交易的披露等都有相关规

定并严格执行

，

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市场原则进行

。

与此同时

，

公司监事会

、

独立董事能够依据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勤勉尽责

，

切实履行监督职责

，

对关联交易及时发表独立意见

。

本次收购完成后

，

上市公司将严格按照

《

公司章程

》

及相关法律

，

对关联交易的界定

、

关联交易的审核

及决策作更为系统的规定

，

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制度

。

为了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

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

中船集团出具了

《

中国船舶工业集

团公司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

承诺内容为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将进一步规

避并促使中船集团其他下属企业规范与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

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

，

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

，

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 ”

三

、

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

（

一

）

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所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的业务之间的同业竞争情况

收购方中船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和其他受中船集团控制的公司或组织

（

不包括中船股

份及其下属企业

）

目前所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的业务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

（

二

）

收购人已作出为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安排

中船集团已承诺不从事与中船股份构成竞争的业务

，

以确保中船股份及其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不受损害

，

并具体承诺如下

：

１

、

中船集团及中船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和其他受中船集团控制的公司或组织

（

不包括中

船股份及其下属企业

，

下同

），

目前未从事与中船股份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２

、

中船集团保证中船集团

（

包括促使中船集团现有或将来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和其他受

中船集团控制的公司或组织

）

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中船股份主营业务或者主营产品相竞争或

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

，

包括不投资

、

收购

、

兼并与中船股份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

公司

、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

３

、

如中船集团

（

包括中船集团现有或将来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和其他受中船集团控制的

公司或组织

）

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中船股份主营业务或者主营产品相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

，

则中船集

团将立即通知中船股份

，

并优先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中船股份

。

４

、

对于中船股份的正常经营活动

，

中船集团保证不利用对中船股份的实际控制地位损害中船股份及

中船股份其他股东的利益

。

第七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

、

关联交易事项的定价原则及具体定价方法

为规范上市公司与收购人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

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及双方的公司章程

，

上市公司与收购人之间每三年签署一次

《

持续性关联交

易框架协议

》；

同时基于

《

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

上市公司每年就当年日常关联交易协议进行审议

，

并就下一年度是否仍按现有协议内容执行有关交易作出决议

。

分项具体协议按业务性质在业务发生时由

实际交易的双方

（

上市公司与收购人及其成员单位

）

根据

《

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

的原则签署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

，

双方签署了

《

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通过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

，

双方签署了

《

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

），

拟定

于近期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

一

）

关联交易事项的定价原则

该等交易应在上市公司正常日常业务中

、

按公平的原则以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

若没有或没有足够的

其它交易作为比较

，

则按对上市公司不会比独立第三者提供或享有

（

视适用者而定

）

之条件逊色的条款进

行

），

该等交易对上市公司股东而言应为公平合理

。

（

二

）

关联交易事项具体定价方法

１

、

由中船股份为中船集团提供的物资和劳务等

（

１

）

船舶配套件的制造和加工

，

按市场价

；

（

２

）

国家高新工程配套项目的制造加工

，

按成本加合理利润定价

，

价格不会比独立第三者享有之条件

逊色

；

（

３

）

成套机械设备的制造加工

，

按市场价

；

（

４

）

钢结构的制造加工

，

按市场价

。

２

、

由中船集团为中船股份提供物资和劳务等

（

１

）

提供机电设备

、

金属物资等

，

按市场价

；

（

２

）

劳务和设计及加工服务

，

按市场价

。

２

、

由中船集团提供的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

，

在关联方存款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存款利率标准

；

向关联方借款按不高于中国人民银

行规定的贷款利率标准

；

该等利率应不会比独立第三者享有之条件逊色

。

２

、

由中船集团提供的物资采购代理服务

：

物资采购代理费

，

按国际惯例一般为合同额的

１－２％

。

二

、

２０１１

年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一

）

购买商品

交易主体 交易金额

（

元

）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比例

江南造船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

，

４４２

，

００２．１５ １．０８％

上海东鼎钢结构有限公司

１８

，

８１５

，

５１５．３４ １．４０％

上海中船防火防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８

，

１３０

，

０１５．４５ ０．６１％

上海江南长兴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

７３６

，

３１７．１０ ０．８７％

上海江南机电工程公司

２

，

５４７

，

５２１．４３ ０．１９％

九江海天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４

，

１８２

，

０５１．３０ ０．３１％

上海江南船舶管业有限公司

１７９

，

３８１．１９ ０．０１％

上海江南船艇制造有限公司

３２８

，

２０５．１１ ０．０２％

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６１５

，

９３４．７９ ０．２７％

广东广船国际电梯有限公司

６５

，

８１１．９６ ０．００％

上海江南长兴造船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２

，

０７８．６４ ０．０３％

上海德瑞斯华海船用设备有限公司

３３

，

４９５．７３ ０．００％

沪东中华造船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３４３

，

１７５．２１ ０．０３％

合计

６４

，

７７１

，

５０５．４０ ４．８２％

（

二

）

接受劳务

交易主体 交易金额

（

元

）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比例

江南造船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６

，

６８６

，

８１４．６５ ０．５０％

上海江南计量检测站

１３７

，

６００．００ ０．０１％

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２

，

４４２．００ ０．００％

上海舟艺建设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７８

，

４００．００ ０．０１％

上海船舶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３

，

３１４

，

６０６．０３ ０．２５％

合计

１０

，

２１９

，

８６２．６８ ０．７７％

（

三

）

销售商品

交易主体 交易金额

（

元

）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比例

江南造船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８

，

９５１

，

９９５．２６ １６．２３％

上海江南长兴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４２１

，

４０５

，

６６２．３６ ２８．６２％

江苏德瑞斯华海船用设备有限公司

１７１

，

０１８

，

９９５．１６ １１．６１％

上海江南长兴造船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

，

６１２

，

０５０．５１ １．２０％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４

，

２７３．５０ ０．００％

广州中船黄埔造船有限公司

４３

，

１８２

，

６８２．９５ ２．９３％

上海德瑞斯华海船用设备有限公司

４

，

７７６

，

２７７．２１ ０．３２％

华海船用货物通道设备公司

１

，

３０１

，

８５８．９７ ０．０９％

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２％

合计

９０１

，

４５３

，

７９５．９２ ６１．２２％

（

四

）

提供劳务

交易主体 交易金额

（

元

）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比例

江南造船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６９

，

２４１

，

９６８．７２ ４．７０％

上海江南长兴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４７

，

３８９

，

６３１．６０ ３．２２％

上海江南长兴造船有限责任公司

２７

，

７５７

，

０４１．３２ １．８９％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４３

，

１１８

，

６２６．００ ２．９３％

合计

１８７

，

５０７

，

２６７．６４ １２．７４％

（

五

）

出租情况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 租赁起始日 租赁终止日

定价依

据

年度租赁

收益

（

元

）

中船股份

上海江南机电工程

公司

泗泾分厂部

分房屋

２０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协议价

１８

，

０００

（

六

）

关联担保情况

担保方名称 被担保方名称 担保金额

（

元

）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华海船用货物通道设

备公司

江南德瑞斯

（

南通

）

船用

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０－６－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９

华海船用货物通道设

备公司

江南德瑞斯

（

南通

）

船用

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３－１ ２０１４－２－２４

（

七

）

与关联方的资金存贷及利息收支情况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

元

）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公司利息收入

６４６

，

７７４．９７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公司利息支出

６

，

５４９

，

１６６．６７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存款

９０

，

６７６

，

３８１．３８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长期借款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八

）

与关联方的股权投资

中船股份子公司江南德瑞斯

（

南通

）

船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本年度增加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其中中船股份出资人民币现金

２

，

５００

万元

，

累计出资

７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占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５０％

；

上海德

瑞斯华海船用设备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现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

，

累计出资

６

，

０００

万元

，

占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４０％

；

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出资人民币现金

５００

万元

，

累计出资

１

，

５００

万元

，

占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１０％

。

联营企业广州龙穴管业有限公司系中船股份于

２００９

年度与广州中船龙穴造船有限公司

、

上海船舶工

艺研究所共同投资设立

，

注册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其中

：

中船股份出资人民币现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

，

占龙穴

管业注册资本的

２８．５％

；

广州中船龙穴造船有限公司

、

上海船舶工艺研究所分别出资人民币现金

３

，

０００

万

元和

２

，

０００

万元

，

分别占龙穴管业注册资本的

４３％

和

２８．５％

，

首次出资额为注册资本的

３０％

，

其余注册资本于

本年度足额交付

，

中船股份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出资

１

，

４００

万元

。

三

、

２０１２

年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一

）

购买商品

关联方名称 金额

（

元

）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

％

）

江南造船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

１８２

，

３９０．０３ １．３２

上海中船防火防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３

，

１１６

，

６１２．０６ ０．３１

其中

：

广东广船国际电梯有限公司

１６６

，

０２５．６４ ０．０２

上海江南长兴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４５６

，

０２５．６４ ０．１５

上海江南船舶管业有限公司

１４０

，

１７４．３７ ０．０１

上海德瑞斯华海船用设备有限公司

８３２

，

７４９．５４ ０．０８

沪东中华造船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３

，

９４０

，

１７０．９６ １．４

上海江南机电工程公司

５

，

００８

，

２６７．４８ ０．５

上海东鼎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

１５

，

５９２

，

３９３．８０ １．５６

九江海天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５

，

４２３

，

０７６．９３ ０．５４

江苏德瑞斯华海船用设备有限公司

１

，

４４５

，

１９７．６５ ０．１４

合计

６０

，

３０３

，

０８４．１０ ６．０３

（

二

）

接受劳务

关联方名称 金额

（

元

）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

％

）

江南造船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２９８

，

１２１．３１ １．０３

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９５９

，

１０５．１７ ０．１

上海船舶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２

，

８３２

，

５６０．８９ ０．２８

上海江南计量检测站

１１７

，

３１５．００ ０．０１

合计

１４

，

２０７

，

１０２．３７ １．４２

（

三

）

销售商品

关联方名称 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

％

）

江南造船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

，

６９３

，

５６２．９２ ９．５２

上海江南长兴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９９

，

０５７

，

５９７．９３ ２９．４４

上海江南长兴造船有限责任公司

９

，

１９２

，

３２６．１７ ０．９

上海德瑞斯华海船用设备有限公司

８３

，

８２９

，

４６９．８３ ８．２５

江苏德瑞斯华海船用设备有限公司

２６

，

５０８

，

７９９．０８ ２．６１

中船华海船用货物通道设备公司

９０

，

５９８．２９ ０．０１

广州中船南沙龙穴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８

，

５４７

，

００８．５４ ０．８４

广州中船黄埔造船有限公司

３５

，

３３１

，

２８６．０４ ３．４８

合计

５５９

，

２５０

，

６４８．８０ ５５．０５

（

四

）

提供劳务

关联方名称 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

％

）

江南造船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６４

，

９５２

，

１０７．６５ ６．３９

上海江南长兴造船有限责任公司

２８

，

４８２

，

５４２．６９ ２．８

上海江南长兴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７６

，

３９４

，

１２７．５１ ７．５２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３０

，

３７７

，

２６５．２３ ２．９９

合计

２００

，

２０６

，

０４３．０８ １９．７

（

五

）

出租情况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资

产

起始日 终止日 定价依据

本年确认的租

赁收益

中船股份

上海中船防火防腐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

房屋出

租

２０１２．１．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市场价

１５１

，

９８５．７０

（

六

）

关联担保情况

担保方名称 被担保方名称 担保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中船华海船用货物

通道设备公司

江南德瑞斯

（

南通

）

船用

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 ６ ／ ３０ ２０１３ ／ １２ ／ ２９

中船华海船用货物

通道设备公司

江南德瑞斯

（

南通

）

船用

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３ ／ １ ２０１４ ／ ２ ／ ２４

江南造船

（

集团

）

有

限责任公司

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 ９ ／ １９ ２０２２ ／ ９ ／ １７

（

七

）

其他关联交易

关联方名称 类型 金额

（

元

）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存款余额

１００

，

０４３

，

７６８．９１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利息收入

１

，

０９６

，

２６７．４３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贷款余额

２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利息支出

８

，

８５４

，

４４４．４５

（

八

）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项目名称 本年金额

（

万元

）

上年金额

（

万元

）

薪酬合计

３６２．６８ ３４８

万元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

，

截止本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

，

收购人及其控股

、

参股公司以及各

自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或主要负责人

）

没有与上市公司产生以下重大交易

：

（

一

）

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３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被收购公司最近经审

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

；

（

二

）

与上市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过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

（

三

）

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其他任何类似的安排

；

（

四

）

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

、

默契或者安排

。

第八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

、

相关法人买卖中船股份股票的情况

经自查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起前六个月内

，

江南集团

、

中船集团

、

中船股份

、

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未

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中船股份挂牌交易的股票的行为

。

二

、

相关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买卖中船股份股票的情况

江南集团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无偿划转事实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

，

通

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中船股份的情况如下

：

姓名 交易日期 卖出 买入

沈晴

２０１２－８－２８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８－３１ ８００

２０１２－９－３ ７

，

２００

２０１２－９－１２ １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２９ ２２

，

０００

孙毕红

２０１２－８－１ ６００

２０１２－８－２ １

，

２００

２０１２－８－７ １

，

８００

２０１２－８－２０ ４

，

４００

２０１２－８－２３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２５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１８ ４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１９ ４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２０ ４

，

０００

沈晴系江南集团董事

，

做出声明如下

：“

本人在自查期内存在的股票交易行为时

，

并不知悉中国船舶

工业集团公司与江南造船集团有限公司之间正在实施中船股份

３４％

国有股权的无偿划转工作

，

而纯属其

自行决定

，

系个人投资行为

，

并未利用相关内幕消息

。

此外

，

本人承诺

，

在担任董事职务期间

，

将严格遵守

保密义务

，

在得知任何内幕信息情况下

，

不会以任何方式泄露

。

本人承诺

，

上述声明的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

孙毕红系江南集团董事

、

副总经理张海森的配偶

。

张海森做出声明如下

：“

本人的配偶孙毕红在自查期内存在的股票交易行为时

，

并不知悉中国船舶工

业集团公司与江南造船集团有限公司之间正在实施中船股份

３４％

国有股权的无偿划转工作

，

而纯属其自

行决定

，

系个人投资行为

，

并未利用相关内幕消息

。

此外

，

本人承诺

，

在担任江南集团副总经理职务期间

，

将严格遵守保密义务

，

在得知任何内幕信息情况下

，

不会以任何方式泄露

。

本人承诺

，

上述声明的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

孙毕红做出声明如下

：“

本人在购买

（

出售

）

中船股份的股票时

，

并不知悉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与江

南造船集团有限公司之间正在实施中船股份

３４％

国有股权的无偿划转工作

。

本人的配偶张海森并未向本

人透露上述相关信息

，

本人买卖中船股份的股票纯属其自行决定

，

系个人投资行为

，

并未利用相关内幕消

息

。

本人同意

，

本人在前述期间买卖中船股份股票所获的利益

（

如有

）

全部归中船股份所有

。 ”

中船集团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无偿划转事实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

，

通

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中船股份的情况如下

：

姓名 交易日期 卖出 买入

孙建伟

２０１２－１１－１３ ８００

孙建伟系中船集团原副总经理路小彦的配偶

。

路小彦做出声明如下

：“

本人的配偶孙建伟在上述自查期内存在的股票交易行为时

，

并不知悉中国船

舶工业集团公司与江南造船集团有限公司之间正在实施中船股份

３４％

国有股权的无偿划转工作

，

而纯属

其自行决定

，

系个人投资行为

，

并未利用相关内幕消息

。

此外

，

本人承诺

，

在担任中船集团副总经理职务期

间

，

将严格遵守保密义务

，

在得知任何内幕信息情况下

，

不会以任何方式泄露

。

本人承诺

，

上述声明的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

孙建伟做出声明如下

：“

本人在购买

（

出售

）

中船股份的股票时

，

并不知悉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与江

南造船集团有限公司之间正在实施中船股份

３４％

国有股权的无偿划转工作

。

本人的配偶路小彦并未向本

人透露上述相关信息

，

本人买卖中船股份的股票纯属其自行决定

，

系个人投资行为

，

并未利用相关内幕消

息

。

本人同意

，

本人在前述期间买卖中船股份股票所获的利益

（

如有

）

全部归中船股份所有

。 ”

中船股份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无偿划转事实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

，

通

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中船股份的情况如下

：

姓名 交易日期 卖出 买入

杨敏慧

２０１２－８－２４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８－２７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９－６ ４

，

０００

顾福其

２０１２－８－２３ １０

，

８００

２０１２－９－４ １０

，

８００

李振华

２０１２－７－６ ２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７－９ ３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７－１０ １

，

５００

沈晓琪

２０１２－７－１９ ３

，

２５１

２０１２－７－２０ ６

，

８００

２０１２－７－３１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８－１ ４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８－２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８－９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８－１０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９－７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９－１２ １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９－１３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９－１４ ６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９－２８ ２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１１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１２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１５ １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２２ ２

，

９００ ２

，

９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２３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１－１３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１－２７ １９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１－２８ ６

，

０５１

杨敏慧的配偶

、

顾福其的儿子顾伟系中船股份的副总经理

。

顾伟做出声明如下

：“

本人的父亲和妻子在自查期内存在的股票交易行为时

，

并不知悉中国船舶工业

集团公司与江南造船集团有限公司之间正在实施中船股份

３４％

国有股权的无偿划转工作

，

而纯属其自行

决定

，

系个人投资行为

，

并未利用相关内幕消息

。

此外

，

本人承诺

，

在担任中船股份副总经理职务期间

，

将

严格遵守保密义务

，

在得知任何内幕信息情况下

，

不会以任何方式泄露

。

本人承诺

，

上述声明的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

杨敏慧做出声明如下

：“

本人在买卖中船股份的股票时

，

并不知悉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与江南造船

集团有限公司之间正在实施中船股份

３４％

国有股权的无偿划转工作

。

本人的配偶并未向本人透露上述相

关信息

，

本人买卖中船股份的股票纯属其自行决定

，

系个人投资行为

，

并未利用相关内幕消息

。 ”

顾福其做出声明如下

：“

本人在买卖中船股份的股票时

，

并不知悉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与江南造船

集团有限公司之间正在实施中船股份

３４％

国有股权的无偿划转工作

。

本人的儿子并未向本人透露上述相

关信息

，

本人买卖中船股份的股票纯属其自行决定

，

系个人投资行为

，

并未利用相关内幕消息

。 ”

李振华的配偶

、

沈晓琪的父亲系中船股份监事沈宏斌

。

沈宏斌做出声明如下

：“

本人的妻子和儿子在自查期内存在的股票交易行为时

，

并不知悉中国船舶工

业集团公司与江南造船集团有限公司之间正在实施中船股份

３４％

国有股权的无偿划转工作

，

而纯属其自

行决定

，

系个人投资行为

，

并未利用相关内幕消息

。

此外

，

本人承诺

，

在担任中船股份监事职务期间

，

将严

格遵守保密义务

，

在得知任何内幕信息情况下

，

不会以任何方式泄露

。

本人承诺

，

上述声明的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

李振华做出声明如下

：“

本人在买卖中船股份的股票时

，

并不知悉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与江南造船

集团有限公司之间正在实施中船股份

３４％

国有股权的无偿划转工作

。

本人的配偶并未向本人透露上述相

关信息

，

本人买卖中船股份的股票纯属其自行决定

，

系个人投资行为

，

并未利用相关内幕消息

。 ”

沈晓琪做出声明如下

：“

本人在买卖中船股份的股票时

，

并不知悉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与江南造船

集团有限公司之间正在实施中船股份

３４％

国有股权的无偿划转工作

。

本人的父亲并未向本人透露上述相

关信息

，

本人买卖中船股份的股票纯属其自行决定

，

系个人投资行为

，

并未利用相关内幕消息

。 ”

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无偿划转事实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

，

没有通过

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中船股份的行为

。

本公司经核实后认为

，

上述股票持有和买卖情形为当事人自主决策的投资行为

，

不存在利用本次交

易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

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认为

，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项目中前述人员买卖中船股份股票的行为不违反

相关法律法规

，

不构成内幕交易

，

对本次股权无偿划转不构成法律障碍

。

第九节 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收购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的

２０１２

年财务报告正由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进行审计

，

相关工作尚未完成

。

收购方经审计的财务报告预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底对外正式披露

。

因此

，

从

提供财务数据及时性的角度出发

，

本部分内容仅提供了收购方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未经审计的财务数

据

。

待收购人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财务报告对外正式披露后

，

收购方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将在本报告书中予以

补充披露

。

一

、

收购人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的审计情况

信 永 中 和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对 收 购 人

２０１１

年 财 务 报 表 出 具 了 标 准 无 保 留 的 审 计 报 告

（

ＸＹＺＨ ／

２０１１Ａ９０５１－１

号

），

审计意见的主要内容如下

：“

我们认为

，

中船集团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

公允反映了中船集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１

年度的合并

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 ”

二

、

收购人最近三年一期财务数据

（

一

）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

：

人民币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９１

，

５８１

，

８２８ ８３

，

２７８

，

２８３ ７９

，

８０８

，

０５１ ６２

，

０７６

，

３４９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６

，

２０８ ３５

，

００５ １

，

６８４

，

９０２ ６４４

，

５６６

应收票据

５１３

，

６９７ ４９９

，

９０２ ３７８

，

３９５ １９８

，

８５１

应收账款

５

，

００８

，

９０９ ５

，

０８９

，

４１６ ３

，

３６９

，

６０７ ２

，

８６７

，

７８８

预付款项

１１

，

９５０

，

３５６ １０

，

２４１

，

５８７ １０

，

３８０

，

１８０ １０

，

６５０

，

５３７

应收利息

９１８

，

４３２ ６７５

，

３２２ ３５４

，

９５０ ４８５

，

０４２

其他应收款

２

，

７９１

，

５８９ ２

，

４５０

，

８２２ ２

，

２９１

，

３５２ ２

，

５３２

，

６２４

存货

１４

，

３７３

，

８６７ １７

，

０９０

，

３４９ １５

，

５２９

，

９０２ １７

，

２５０

，

３０３

其他流动资产

３

，

７７６ ６０

，

２３１ ２９ ７０

，

００４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２７

，

１５８

，

６６０ １１９

，

４２０

，

９１７ １１３

，

７９７

，

３６８ ９６

，

７７６

，

０６２

非流动资产

：

发放贷款及垫款

－ ５１５

，

５３７ ５６５

，

４４６ １９８

，

０００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２

，

０９９

，

３１３ ２

，

３９７

，

３０４ ２

，

６０５

，

６３９ １

，

６１３

，

３３２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２

，

０７２

，

８５１ １

，

０１４

，

５１５ ９９７

，

７９５ １

，

０１０

，

２４８

长期应收款

１

，

０９５

，

７２２ １

，

３６４

，

２６４ １

，

９７８

，

４８６ １

，

５９３

，

２６１

长期股权投资

４

，

０６１

，

２３４ ４

，

６９３

，

８０１ ３

，

９３８

，

９１３ ３

，

１１７

，

８６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１

，

５１６

，

２４７ １

，

４２４

，

８８２ １

，

４２９

，

０１９ １

，

３０２

，

８２４

上市公司名称： 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中船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７２

收购人名称：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收购人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１

号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１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６１１１８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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